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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村镇银行有限公司渊简称野康巴什村镇银行冶冤于 2021年 9月 18日与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渊简称野庆源资产管理公司冶冤签订了叶债权转让协议书曳袁根据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和
有关法律规定袁现内蒙古长泰王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渊债务人冤等 28笔债权资产已依法转让给庆源资产管理公司袁详见附表遥 上述债权所对应的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基于债权产生的一切从权利已转让给
庆源资产管理公司遥 康巴什村镇银行尧庆源资产管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遥 自公告日起袁请上述 28笔债权的债务人及相应的担保人立即向庆源资产管理公司履行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及相应的担保责任渊若债务人尧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尧改制尧歇业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袁请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冤遥

特此公告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村镇银行有限公司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16日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村镇银行有限公司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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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伊金霍洛旗丰华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鄂尔多斯市庆亿隆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长泰王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驰辰景观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旗峰商砼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中宝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鑫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集隆工程机械施工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大兴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金候

赵云

张贵平

苏海军

刘平

朱振杰

郭四清

乔玉琴

李军

苗香翠

庄晓宇

郝玉莲

田宏英

乔俊厚

郝建民

李艮贵

那顺德力根

陈耀迪

郭巧玲

债务人名称

呼延良尧乔玉琴尧高瑛尧张鹏飞尧高振华尧苗香翠尧神木县良辰精煤深加工有限公司尧鄂尔多斯市通亿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高军尧张玉梅尧张贵平尧刘海霞尧张凤梅尧张玉梅尧剧保科尧高军尧王俊兰尧王福田尧贾艳霞
王占平尧王莲尧王书碧尧杨海尧李小丽尧白旭尧范秀尧王忠飞尧杨晓琴尧杭锦旗华禹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尧杭锦旗聚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尧鄂尔多斯市新基业煤炭有限公司
梁子云尧郝丽尧屈海军尧奥彦良尧王海燕尧吕波陶尧王建岗尧杜红兵
鄂尔多斯市玺建祥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杨文明尧陈丽芳尧郝炎华尧郝万清尧陈永清尧内蒙古普天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杜霖尧王琴尧王峰尧李芬尧内蒙古兴蒙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温云龙尧王培霞尧赵欣尧王锐尧刘庆春尧乔金霞尧刘二林尧柴永厚
鄂尔多斯市泰合诚商贸有限公司尧 耿斌尧何静波
王俊义尧金世明尧王榜钰尧金文娟
云佳

张春梅尧王伟尧张凤梅尧张玉梅尧剧保科尧高军尧王俊兰尧王福田尧贾艳霞
苏海峰尧杨丽英尧苏雪峰尧 杨兴存尧刘建荣尧马玉花
高文义尧周智华尧王光军尧王燕尧乔占斌尧王建红
张方尧霍铁梅尧郝芮尧朱振咏
内蒙古中安盛基劳务有限公司尧郭春祥尧郝玉玲尧 张永良
伊金霍洛旗丰华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尧高振华尧苗香翠尧高瑛尧张鹏飞尧高振华尧神木县良辰精煤深加工有限公司尧鄂尔多斯市通亿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王生武

伊金霍洛旗丰华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尧呼延良尧乔玉琴尧高瑛尧 张鹏飞尧高振华尧神木县良辰精煤深加工有限公司尧鄂尔多斯市通亿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高文义尧周智华尧孙连云尧邱俊梨尧刘平尧陈耀迪尧乔占斌尧王建红尧鄂尔多斯市达胜商贸有限公司
张军尧贺咏梅尧杨宸祥
郭钧尧赵红霞尧折海军尧宫岩岩尧王存虎
王景荣尧那顺德力根尧胡小
郝建忠尧张美英尧郝建军尧刘树平
李坪尧杨海英
王景荣尧乔俊厚尧杨国君
王光军尧王燕
候世军尧刘永兰

担保人 \抵押人

2,831,927.00
4,900,000.00
6,118,919.60
3,429,901.69
1,505,003.98
6,446,167.13
6,899,899.26
5,299,981.23

0.00
2,886,418.00

0.00
627,923.77

1,499,911.11
2,910,788.75

0.00
979,986.33

1,655,700.87
1,020,615.13
2,791,927.00
2,000,000.00

787,177.75
2,999,521.30

568,000.00
112,000.00
335,000.00
490,000.00
346,960.66
448,757.61

债权本金渊元冤

1,308,437.70
3,024,594.57
6,568,049.10
3,691,968.61
5,332,209.85
2,512,918.05
8,852,684.73

13,006,402.11
238,397.51

1,199,504.09
649,053.37
674,473.02

5,461,201.77
2,340,372.72
1,218,921.84
1,292,902.24
1,189,368.36

593,444.78
1,307,281.46
1,348,553.17

169,655.81
3,007,757.69

161,412.43
107,713.80
758,204.10
157,243.16
251,393.90
216,294.35

债权利息渊元冤

202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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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20
2021.7.20
2021.7.20
2021.7.20
2021.7.20
2021.7.20
2021.7.20
2021.7.20
2021.7.20
2021.7.20
2021.7.20
2021.7.20
2021.7.20
2021.7.20
202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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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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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20
2021.7.20
2021.7.20

债权本息截止基准日

注院实际利息以清偿之日按照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为准遥

张友彬:
本院受理原告卫连义与被告张友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内 0102民初 3795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如
下:一尧被告张友彬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
原告卫连义借款本金 260000元及利息 290000
元袁本息共计 550000元;二尧被告张友彬于本判
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原告卫连义逾期还款利息
(以借款本金 260000元为基数袁 按年利率 12%袁
自从 2016年 7月 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曰三尧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
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16日

范文斌:
本院受理原告张宝平与被告范文斌尧 连胜

利尧俄广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102民初 3864号民事
判决书遥 判决如下:一尧被告范文斌于本判决生效
后 10日内偿还原告张宝平借款本金 90000元及
利息 (以借款本金 90000元为基数袁 按年利率
24%袁 自 2018年 12月 1日起计算至 2020年 8
月 19日止; 按年利率 15.4%袁 自 2020年 8月 20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袁 应扣除已支付的
5000元利息)曰二尧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
告之日起袁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
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
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16日

内蒙古平安房产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贺文兵被告吕玉文尧内蒙古

平安房产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尧内蒙古泽信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袁
请求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提
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袁申请人贺文兵请求
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申请人贺文兵受伤后导致
的伤残等级及受伤后所需的营养期尧 误工期尧护
理期尧二次手术费尧后续治疗费和护理依赖程度
进行鉴定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通知派员(携授权委
托书)到本院司法鉴定技术室参加摇号选取鉴定

机构程序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袁 经 60日视为送
达遥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技
术室选择鉴定机构袁逾期不到尧不影响鉴定工作
继续进行袁公告期满后 30日内领取签定报告袁逾
期不领取视为送达袁如对鉴定报告有异议袁自鉴
定报告送达后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袁
逾期视为无异议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16日

于鸿章: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冀蒙与被申请人于鸿章

诉讼财产保全一案袁已保全完毕遥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内 0102民初 8285号民事裁定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16日

内蒙古小兰小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尧内蒙古小兰
小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气象局西巷店院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新城区曦光酒业经

销部与被执行人内蒙古小兰小布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气象局西巷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袁申请人
新城区曦光酒业经销部向本院申请追加内蒙古
小兰小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遥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 0102执异 677号
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及听证传票遥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袁逾期视为送达遥 本院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听证遥 逾期将依法裁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16日

杨海峰:
本院受理原告纪文国与被告杨海峰尧阳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中心支公司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内 0102民初 5723号民事
裁定书袁裁定准许原告纪文国撤回对阳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的起诉及

(2021)内 0102民初 5723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
下:一尧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赔偿原
告纪文国 22302.44元;二尧被告杨海峰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15日内赔偿原告纪文国 3268.73元;
三尧驳回原告纪文国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案件受理

费 777元(原告已预交)袁由原告纪文国负担 265
元袁由被告杨海峰负担 512元遥公告费 500元袁由
被告杨海峰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
决袁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袁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袁上诉于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16日

韩玉凤:
本院受理原告王琴诉被告韩玉凤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韩玉凤送达起诉状副本:1尧依
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叁拾伍万元;2尧
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照年
利率 15.4%自 2010年 1月 10日起计算至实际还
款之日止袁暂计至 2021年 8月 10日产生违约金
624341元)曰3尧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尧公
告费等一切费用遥 同时向你送达应诉通知书尧开
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及(2021)内 0102民初 9656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16日

朱志强:
本院受理原告丁小媛诉被告朱志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朱志强送达起诉状副本:1.
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

130000元整(大写壹拾叁万圆整)曰2.本案诉讼费
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遥同时向你送达应诉通知
书尧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及(2021)内 0102民初
97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
序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
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16日

张勇:
本院受理原告盛伟强尧 宋雅茹与被告张勇尧

刘鑫尧第三人内蒙古京城广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市第一百四十三分公司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21)内 0102民初 2035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袁 经过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袁逾期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 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
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16日

王宏伟:
本院受理原告郭志清诉被告王秀丽尧 王宏

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1尧判令被告王秀丽尧王宏伟向原告郭
志清共同偿还借款本金 175000元及利息 (自
2019年 7月 15日计算至 2021年 1月 1日按
年利率 24%标准计算为 50300元:2021年 1月
2日至款项清偿之日按 2021年 1月执行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85%四倍为限即 15.4%
计算袁 暂计算至 2021年 7月 1日为 13364.25
元)曰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曰)尧应诉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以及((2021)内 0102民初
7409号)民事裁定书遥 (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
程序)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袁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16日

袁涛: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字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与被告袁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一尧判令被告袁涛
向原告内蒙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482781元曰二尧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尧开
庭传票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诉讼风险通知
书袁证人出庭申请书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民事载定书遥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袁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遥 被告袁涛提出答辩状尧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尧30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四法
庭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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